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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擔任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兼書記官長，經

法務部檢審會提名為檢察長候選人後，蒙王前部長清峰、黃

前政務次長世銘拔擢派任金門地檢署檢察長，於民國 97 年

8 月 1 日上午在法務部大禮堂交接印信，當日下午搭機履新，

俯瞰金門美麗之島，深感檢察首長任重道遠，如臨淵履薄，

乃銳意改革，到任後即積極與全署同仁推動金門地檢署各

項業務。本文遵照邢檢察長邀稿指示，謹就任內金門地檢

署各項創舉及具體成效摘述如下：

一、擘畫查察賄選策略成功，績效有
目共睹

金門縣人口不多，選區規模不大，然由於多人角逐有

限名額、競爭劇烈，選舉活動趨於白熱化，候選人為求勝

選，甚至不擇手段，以重金買票賄選，由來以久，致有「賄

選島」污名揮之不去；而金門民風保守，鄉里間以宗親體系

為主要結構，親誼關係緊密，民眾憚於檢舉不法，外來警、

一、擘畫查察賄選策略成功，績效有目共睹

二、創意「便利貼」小兵立大功，反賄選宣導深植人

心

三、結合警政、調查及民政查察「幽靈人口」，檢方

不唱獨腳戲

四、與政風機構積極合作防貪、肅貪，確立防貪前置

機制

五、訂定「通訊監察聲請檢查標準」，強化人權保障

六、訂定「不法所得查扣檢視表」，加強查扣不法所

得

七、訂定「通緝犯代訊標準作業流程」，撙節公帑

八、加強黑心食品查處，保障民眾吃的安全

九、加強清查特種營業場所，治安防微杜漸

十、積極研議防制「小三通」犯罪對策

十一、強化檢警調辦案智識，激發查賄動能

十二、編印「檢察業務整合手冊」，建立偵查取證標

準流程

十三、編印「檢察法令判解彙編」，發揮隨手查參之

速效

十四、編印「浯江法語」．加強法治宣導

十五、設計金門地檢署署徽，展現檢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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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莘莘學子，並利用便利貼之實用及低成

本之特性，廣為散布各家戶。

( 二 ) 本署於同年 9 月 16 日再度邀請王部長及陳

總長前來金門共同主持便利貼徵文得獎作

品頒獎及展出活動，作品除在金門縣文化

局展覽室展出外，並於機場、碼頭等公共

場所展出，希望以反賄選創意標語之宣導，

將反賄選之觀念深植民心。

( 三 ) 本人於同年 9 月 21 日接受金門地區名城電

視台一小時專訪，以反賄選宣導為重點，

呼籲候選人不買票、選民不賣票，勇於檢

舉賄選，經持續一周多時段播出，效果深

入各家戶；本署同時委請名城電視台製播

反賄選及打擊幽靈人口短片影帶，更於金

門地區有線電視台金門頻道每一時段密集

播出。

( 四 ) 為深入宣導至社會各階層、各角落，本人

於 98 年 11 月 4 日，率隊深入市場及商家

進行反賄選宣導，呼籲民眾支持乾淨選舉，

共同維護選舉的公平性及純正性；本人與

同仁更於同 (11) 月 25 日再度前往金城鎮東

門市場、山外等地，進行反賄選掃街宣導

活動，獲致民眾大力支持。

( 五 ) 本次選舉本署接收之情資多達 115 件，其中

民眾檢舉賄選之件數與歷次選舉檢舉件數

相較有明顯之成長，足見選前反賄選活動

及指揮警調人員協同政風機構主動對外蒐

集情資等作為奏效。

1. 金門地檢署為編制僅有 2 名檢察官，與其他大地檢署動輒數十名，甚至上百名檢察官人數相比，顯然不成比例，

我離開金檢當時全署已起訴 8 件賄選案件、18 名被告，查扣現金新臺幣 62 萬元，平均每位檢察官已偵結起訴 4

件賄選案件。至於幽靈人口妨害投票案件，分選偵案共有 220 件，較諸各地檢署檢察官之績效實不遑多讓。

2. 金門日報 98 年 9 月 17 日社論─「為檢調加油  為金門加油」，指出：日昨金門地檢署針對地區幽靈人口展開查

察，不但傳喚 80 名涉嫌人到案說明，還同步針對 12 位專辦遷徙戶籍的「受託人」展開搜索，強勢展現了檢調

查察幽靈人口的決心。幽靈人口固然不一定能與賄選劃上等號，然而以不當手法影響選舉結果的意圖卻是一致

的。坊間也已傳出消息，由於檢調的強力查察，有些「錢」已經發不出去了。顯然檢調單位所展現的決心與魄力，

已產生了一定效果，這樣的結果讓人欣慰，欣慰的是，檢調導正賄選歪風的決心，以及雷霆掃蕩的魄力，讓這

場關鍵的三合一選舉，能讓候選人在起跑點上求取公平競爭，維護了民主的核心價值。

3. 金門縣政府駐臺辦公室陳主任永富來函稱：「上次選舉，承蒙您大力查賄，金門選風肅清不少。我兄 ( 民進黨

陳主委滄江 ) 也因您的查賄之功，才有機會遞補上議員，為金門政壇注入一股清流。您對金門的貢獻，感恩在

心。」為同仁辛苦查賄之成效寫下完美註解。

調人員難以探知相關賄選訊息；近年來更因政府

實施小三通、家戶配酒及機票優惠等福利措施，

誘使外來人口遽增，致虛偽設籍人口 ( 俗稱幽靈

人口 ) 問題糾結其中，在地方主管機關不願擋人

財路心理作祟下，以致因循苟且、積重難返，更

使查察妨害投票罪責之工作日趨困難，可謂盤根

錯節，往往需動員浩繁人力抽絲剝繭逐一清查，

始能有效糾舉不法；加以本署及警、調查賄機關

均為小型編制，偵查人力、資源極其有限，更凸

顯查察賄選工作之困難度。盱衡轄內各種賄選成

因之特性，早於 (98) 年初即展開各項反賄選之宣

導及查賄部署，同時亦積極啟動各項查察作為，

本署於 98 年 10 月 27 日召開檢察官專案會議，研

商選舉查察事務及偵查策略，特予提示：對於具

賄選紀錄、黑道背景、形象不佳之候選人等應加

強偵辦。依賄選認定難易度決定查察優先次序，

把握以金錢買票或有具體價值之財物餽贈為選舉

期間之偵查策略。觀諸此次選舉查察之偵搜作為

及起訴人數等相關數據 1，均倍於往昔，且根據相

關媒體 2、在地輿情 3 之反映亦多表肯定，顯見原

訂偵查策略已經奏效。

二、創意「便利貼」小兵立大
功，反賄選宣導深植人心 

( 一 ) 本署於 98 年 4 月間，即已積極規劃辦理「反

賄選便利貼創意徵文比賽」之宣導活動；

同年 5 月 18 日並敦請王部長及陳總長前來

金門，共同主持反賄選誓師大會，將反賄

選宣導透由創意便利貼徵文活動，普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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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合警政、調查及民政查
察「幽靈人口」，檢方不
唱獨腳戲 

( 一 ) 本署於 98 年 4 月 15 日、5 月 7 日及 8 月 6

日三度邀集轄內警政、調查及民政等機關，

召開「研商查察賄選暨虛偽設籍人口」會

議，會中研議查察賄選暨虛偽設籍人口之

基本方向及具體作法，並研訂「清查幽靈

人口之標準作業流程」，並即展開清查工

作。

( 二 )98 年 9 月中旬起，清查異常設籍大戶，並請

金門縣警察局派員逐戶查訪拍照存證，且

將資料交戶政機關，促請行政機關依法裁

處。清查結果，由外縣市遷入本縣未按址

實際居住人數共 2838 人，本縣各鄉鎮間戶

籍遷徙未按址實際居住人數共 377 人，總

計 3,215 人，均已完成蒐證，鎖定上開幽靈

人口之名單。

( 三 ) 本署積極蒐證後，發現有候選人之親屬及

樁腳專人代為遷徙戶籍，故在 98 年 11 月

12 日及 11 月 19 日，分別向金門地方法院

申請 12 張及 8 張搜索票後，指揮金門縣警

察局員警 200 多人，兵分 20 路進行搜索，

並依法傳喚 117 人到案，到案者大多坦承

確實有為特定候選人遷徙戶籍，深入清查

結果並發現有黑道份子介入其中。

( 四 ) 本署於 98 年 12 月 7 日，立即由陳主任檢察

官明進前往金門縣選委會調閱投票人名冊

比對，並於 12 月 9 日、10 日針對幽靈人口

進行偵訊。此次經鎖定之幽靈人口 3215 人

中僅 338 人投票，佔 10.5% 比例投票，足

徵本署選前強力查察及廣為宣導幽靈人口

勿有妨害投票之行為，已發生極大預防犯

罪之效果。

四、與政風機構積極合作防貪、
肅貪，確立防貪前置機制

97 年 11 月 22 日主動召集轄內各相關政風人

員研商確認相關流程後，實施至 98 年 8 月底止，

其間金門地檢署已分析、過濾出違反政府採購法

案件 9 件。

五、訂定「通訊監察聲請檢查
標準」，強化人權保障

檢察官透由檢查表事前逐項詳密檢查，再

經主任檢察官、檢察長審核，以增加聲請監聽之

核准率，並保障人權。自 97 年 11 月起採行通訊

監察 SOP 制後，98 年上半年金門地檢署聲請通

訊監察，法院核准率高達 88.1%，案件破案率為

76.32%，為全國地檢署中之第 2 名。

六、訂定「不法所得查扣檢視
表」，加強查扣不法所得

對於案件涉及不法所得者，訂定「福建金

門地方法院檢察署不法所得查扣檢視表」，均予

以立案即時追蹤，經檢察官、主任檢察官及檢察

長逐級審視，以避免審判後追償無著落，成效頗

佳 4，此一作法也獲得法務部支持，通案實施各地

檢署。

七、訂定「通緝犯代訊標準作
業流程」，撙節公帑

鑒於每件臺灣本島之通緝犯解送旅費，經統

計為新臺幣 1 萬 6400 元，且人犯皆需由至少 2

4. 本署檢察官查扣之不法所得，包括：( 一 ) 前立委吳○○等詐領助理費貪瀆案：其不法所得估算為新臺幣 ( 下同 )595

萬 684 元，已就其名下財產進行扣押。( 二 ) 前金門縣警察局局長陳○○出國考察弊案：起訴前先行繳回 85 萬元。

(三)前金門縣議會議長莊○○等出國考察弊案：起訴前先行繳回5萬元。(四)前金門縣縣長李○○出國考察弊案：

起訴前先行繳回 191 萬 1811 元。( 五 ) 前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處長黃○○貪瀆案：其不法所得估算為 54 萬 6529 元，

已依貪污治罪條例第 10 條規定酌量扣押（禁止處分）其位於臺北縣新店市之房屋及土地財產，以利日後有罪判

決之追徵（繳）。( 六 ) 被告莊○○販毒案：不法所得 5500 元，起訴前依流程先查財產，扣得其財產自用小客

車 1 部（禁止處分），以利判決確定追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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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司法警察同仁搭飛機押往各地歸案，對地區治

安人力、經費運用及安全維護均是重大負擔，且

遭通緝者亦在無形間遭不當增加其自由剝奪之時

間。由王主任檢察官捷拓規劃，並召集轄區司法

警察機關研訂代訊標準作業流程，自 98 年 3 月

起，計代訊 17 件，不到 1 年間已節省國庫 27 萬

8800 元之支出。此一措施揚棄檢察機關本位主

義，避免公帑無謂浪費，並縮短人身自由被剝奪

時間。

八、加強黑心食品查處，保障
民眾吃的安全

由於毒奶粉事件造成民眾人心惶惶，97 年

10 月 7 日主動召集金門地區各警調、海巡及衛生

局等相關機關開會研商因應對策，會後立即成立

專案小組，並請相關單位加強查驗市面上各類產

品之安全性，並定期提報列管，民眾食品安全把

關並加強查處劣質食品。

九、加強清查特種營業場所，
治安防微杜漸

金門乃世外桃源、人間樂土，有感於犯罪學

之「破窗理論」，對於犯罪之預防，認應防微杜

漸，勿放任惡小為之，乃於 98 年 4 月 21 日召集

警調及縣政府等相關單位開會研商對策，並於會

後由相關單位成立專案清查小組，促請主管機關

針對轄內各特種營業作不定期清查，並定期提報

查處，導正違法營業。截至 98 年 8 月底止，共

清查特種營業場所 340 場次，依法行政裁處 15

件。

十、積極研議防制「小三通」
犯罪對策

為消弭金門小三通流量大幅增加後所產生之

治安疑慮，及兼顧兩岸快速通關、便民之需求，

以研議有效之防制犯罪之道，本署赴金門航警所

全程瞭解金門機場旅客、行李、貨物及快遞郵件

等通關檢驗之實際作業流程，詳詢各項執行困

難、法律適用問題及地檢署得以協助之事項，就

實地勘查及徵詢所得資料加以整合、研析，針對

「利用小三通便利度實施犯罪問題」研議有效之

偵查策略及防堵犯罪作為，並就制度面所發現之

各項問題，研提具體改進意見以供法務部及相關

單位參考。

十一、強化檢警調辦案智識，
激發查賄動能

本署對於辦案智能訓練一向重視，經常邀請

經驗豐富之專家學者、檢察官、檢察事務官等授

課，並邀集轄內各司法警察同仁參加。98 年 7 月

15 日起首先由臺中地檢署李錦明檢察事務官講授

「測謊之運用及注意事項」，其後陸續由臺中市

刑警大隊張承瑞偵查隊長講授「通聯分析及新型

偵蒐器材介紹」，主任檢察官俞秀端、陳錫柱等

講授「公訴經驗傳授」、「重大黑金案件之偵辦

經驗」等課程；本人亦於 98 年 11 月 3 日親自向

警調人員講授「選舉治安暨查察賄選之要領」、

「如何提昇貪瀆犯罪案件的定罪率」等課程，激

發檢警調同仁勇於任事，積極查察賄選等犯罪。

十二、編印「檢察業務整合手
冊」，建立偵查取證標
準流程

檢察官為「行動之司法官」、「法的看守

人」，檢察官並非純粹居於與被告相對立之一方

當事人之地位，處理案件應站在公正且客觀之立

場；「程序正義」尤應列為追訴犯罪首要之務，

並在每一個案中具體實踐，以彰顯檢察機關與法

院同為司法機關、保障人權之特質。基此理念，

本署乃研訂一套客觀、可行的辦案內控機制，確

立各類偵查取證標準作業流程 (SOP)，彙製成「檢

察業務整合手冊」。

十三、編印「檢察法令判解彙
編」，發揮隨手查參之
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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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減免檢察官同仁上網搜尋資料之苦，期發

揮即時查參、援引之速效，確保辦案之精緻度與

妥適性，本署編印「檢察法令判解彙編」，以程

序面為主，網羅檢察官平日辦案常用法令、最新

判解及重要函示、會議紀錄等，分門別類編輯而

成，由於現有檢察法令龐雜繁多，本書編輯力求

實用性、最新性、正確性及系統性，取捨分類、

編製排版均反覆討論、仔細斟酌，足供檢察官實

用辦案手冊。

十四、編印「浯江法語」，加
強法治宣導

為推廣、深化法治教育宣導效果，本署檢察

官、檢察事務官及觀護人經常前往各學校、機關、

團體講授法律基本常識；並利用公餘時間，潛心

撰寫各類法治教育宣導文章，刊登金門日報「浯

江法語」專欄及各大媒體，將多年經辦之刑事案

件轉化為具體案例，以深入淺出之筆法，解析各

類犯罪行為之構成要件及意涵，期以故事解析之

方式，讓閱讀者能輕鬆瞭解法律之規範，進而保

護自己的權利，減少誤觸法網之情形。本書彙集

本署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及觀護人近年來所撰寫

法治教育文稿，分門別類編輯而成，共分七大篇：

「選舉篇」、「毒品篇」、「酒駕篇」、「兩性

篇」、「財產篇」、「公務篇」、「生活篇」，

多達 29 篇文章，幾乎涵蓋日常生活各類實用之

法律問題。

此外，為有效落實預防酒後駕車犯罪，除

多次由署內同仁與金門縣警察局共同規劃由緩起

訴處分人配合酒後不開車之法制宣導外，更印製

內含各種宣導、法令的實用記事本，跳脫以往政

府機關發送的口號文宣，為政府機關宣導品的創

舉，在預防酒後駕車宣導發送時，廣獲民眾好評，

把文宣品變成生活用品，深入金門地區各階層。

十五、設計金門地檢署署徽，
展現檢察精神

金門地檢署雖位處外島，人力、資源有限，

然各項業務創新不落人後，有鑒於日本的檢察官

徽章是「烈日秋霜」，秋天凜冽的霜氣及夏天烈

日的曝曬，比喻艱苦環境下的嚴峻考驗，或經受

此考驗的剛毅節操，日本檢察官即以菊花象徵烈

日秋霜意涵，表現其不畏強權惡勢、甘於寂寞的

檢察精神，但我國檢察機關之檢察精神為何竟付

之闕如，乃發想製作署徽，於是親自手繪草圖，

並交由盧書記官滄海、姚書記官智敏電腦繪製而

成。當年設計署徽圖案是將司法元素結合太武

山、閩南傳統建築，主要目的是要展現金門檢察

精神及激勵同仁士氣。署徽圓形的外環，寓意發

揮檢察一體、團隊精神和圓滿達成任務，圓圈內

藍天代表自許檢察人員操守廉潔如藍天般清澄，

紅紫色大地為檢察官法袍顏色，象徵辦案的熱情

及積極主動、無畏無懼的精神；手執天平，代表

公正、公平執法，不偏不倚，我心如秤。至於閩

南傳統建築的燕尾，顯示金門特色，表達出愛護

鄉土的胸懷及彰顯金門精神。

我是在 2 年前應黃總長之邀擔任特偵組主

任，99 年 5 月 20 日是在非常不捨的心情離開金

門，在接受媒體訪問時，我曾說過「戰士沒有選

擇戰場的權利」、「我選擇這個工作，不是因

為它簡單，而是因為它困難」。就任前，我接受

公共電視訪問，亦表示將致力提昇特偵組辦案的

「精緻度」、「妥適性」及「定罪率」，以展現

特偵組應有的辦案水準，很高興特偵組同仁發揮

團隊精神，嚴守偵查不公開，這幾個指標都一直

在向上提昇。

金門地區治安一向良好，近來金門地檢署更

與轄區司法警察機關往「犯罪率逼近零」之目標

邁進，「那場美好的戰役我們已經打過」，非常

感謝王主任檢察官捷拓、陳主任檢察官明進、孫

書記官長國粹及全署同仁、志工朋友群策群力、

付出奉獻，未來檢方的挑戰仍然艱辛，期盼大家

共同致力維護司法尊嚴與威信，強力打擊犯罪，

「不要問國家能為我做什麼，要問我能為這個國

家做什麼」，所謂「人在公門好修行」，無畏、

無懼、無愧，一定能讓這個社會更有公義、更為

和諧，懷古鑑今，再創高峰。

( 作者曾任金門地檢署檢察長 )


